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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大股东拟发生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公司第一大股东“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总营股票质押定向资产管理计划”（证

券账户名称“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－中信银行信托组合投资项目 1701期单一资金信

托”，以下简称“信托计划”或“第一大股东”）实际委托人及受益人中信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”）将信托受益权与其他资产组包进行资产处置，现

已确定资产包受让方。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将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； 

2、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； 

3、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尚未签署正式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，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

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2024 年 12 月 23 日，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收到第一大股东

实际委托人及受益人中信银行的通知：“根据《关于规范国有金融机构资产转让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(财金[2021]102 号)等相关规定，中信银行将信托受益权与其他资产组包

进行资产处置，现已确定资产包受让方，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将导致上述股票的最终

权益持有人发生变化，贵公司第一大股东间接发生权益变动。 

中信银行与资产包受让方尚需签署正式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，信托受益权转让协

议正式生效之日，资管计划作为贵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权益变动，特此函告贵公司相

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我公司后续将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签署及权益变动进展情况另

行及时告知贵公司。” 

鉴于本次受益权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与第一



大股东保持密切联系，并关注本次受益权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同时，将督促交

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

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4日 


